
证券代码：000552� � � �证券简称：靖远煤电 公告编号：2014-006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承诺及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以下简称“指引” ）及《甘肃证监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及上市公司承

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甘证监函字〔2014〕24号），公司对截至2013年底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等未履行完毕的承诺进行了全面梳理。

一、尚未履行完毕承诺基本情况。

1、2006年1月25日，靖煤集团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承诺事项

承诺

事项

承诺内容

承诺期

限

履行

情况

减持

价格

靖远煤业持有靖远煤电的股份在承诺锁定期满后，减持价格不低于

6

元

/

股（若自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发生分红、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等除权事项，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处理）。靖远煤业如有违反承诺的卖

出交易，靖远煤业将卖出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注：公司于

2008

年每

10

股现金分红

0.6

元，

2009

年每

10

股现金分红

0.5

元，

2010

年每

10

股现金

分红

0.3

元。

2011

年每

10

股现金分红

0.3

元，

2012

年每

10

股现金分红

1.4

元同时每

10

股转增

10

股，上述承诺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

2.845

元。

长期

履行

中

信息

披露

靖远煤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

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将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长期

履行

中

以上承诺内容详见公司于2006年1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2、2012年4月28日，靖煤集团在公司2012年重大资产重组暨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时，作为大股东和

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

承诺

事项

承诺内容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注入

资产

盈利

补偿

若重组实施完当年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数（以公司当年

专项审计报告中披露的、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中的数字为准），

未能达到盈利预测数，靖煤集团将以现金方式对差额部分进行补偿；若利润补

偿期间（重组完成后连续三个年度）五个生产矿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

利润数（以公司当年专项审计报告中披露的、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

意见中的数字为准），未能达到盈利预测数，靖煤集团将以股份方式对差额部分

进行补偿

2013

年

度

/

2013-

2015

年

度

履行中

避免

同业

竞争

1

、除在本承诺函生效日前所拥有的资产和进行的业务以外，靖煤集团及其投资

的企业将来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靖远煤电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会投资任何与靖远煤电及其下属公司经营

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但是，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除外：

（

1

）由于国家法规、政策等原因，由政府行政划拨或定向协议配置给靖煤集

团及其所投资企业煤炭资源的；

（

2

）某个特定矿业权招标或出让、转让条件中对投标人或受让人有特定要

求时，靖远煤电不具备而靖煤集团具备该等条件的。

2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靖煤集团不再直接从事煤炭生产经营业务，

如靖煤集团及其投资的企业为与靖远煤电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产生竞争，

靖煤集团及其投资的企业将以停止经营相竞争业务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业务

纳入到靖远煤电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

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3

、对于因符合本承诺第一条所述除外条件而取得的煤炭资源开发项目的

经营性资产或权益类资产，可由靖煤集团及其投资的企业先行投资建设，一旦

靖远煤电认为该等项目的经营性资产或权益类资产具备了注入靖远煤电的条

件，靖煤集团将在收到靖远煤电书面收购通知后，立即与靖远煤电就该收购事

项进行协商，将该等项目的经营性资产或权益类资产转让给靖远煤电。在双方

就收购达成一致意见前，该等项目的经营性资产或权益类资产委托靖远煤电经

营管理。

4

、靖煤集团及其投资的企业违反以上任何一项承诺的，将补偿靖远煤电因

此遭受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损失。

长期 履行中

规范

关联

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靖煤集团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

靖远煤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

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靖煤集团或其控股、实际控

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规范与靖远煤电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

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

交易损害靖远煤电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靖煤集团和靖远煤电就相互间关联

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

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靖煤集团愿意承担因违反上

述承诺而给靖远煤电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并承诺在靖煤集团为靖远煤电关联

方期间持续有效，且均不可变更或撤销。

长期 履行中

股份

锁定

靖煤集团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013.3.

11-

2016.3.

10.

履行中

规范

股东

行为

1

、依法行使股东权，不以股东以外的任何身份参与靖远煤电的决策与管理。

2

、谨慎行使股东权，杜绝为自己单方面的利益而行使股权。

3

、尊重靖远煤电的决策与经营权。保证靖远煤电的重大决策只由靖远煤电

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作出，不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及依法开展的生产经

营活动。本公司及本公司各职能部门不对靖远煤电或其部门下达任何指令、指

标或其他工作命令。

4

、尊重靖远煤电的人事独立。对靖远煤电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将严格

遵循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不对股东大会人事选举决议和

董事会人事聘任决议履行任何批准手续；不越过股东大会、董事会任免靖远煤

电的高级管理人员。

5

、尊重靖远煤电的财产权。本公司不以任何形式调拨、划转、侵占靖远煤电

的财产，不要求靖远煤电为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或参股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

担保。

6

、对靖远煤电及其他各股东负担诚信义务。本公司对靖远煤电严格依法行

使出资人的权利，不以任何方式损害靖远煤电和其他各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利

用自己控股的特殊地位谋取额外的利益。

7

、本公司将严守本承诺书。如因本公司不遵守本承诺书，而造成靖远煤电

损失的，靖远煤电可根据本承诺书向本公司要求损害赔偿。

长期 履行中

托管

股权

处置

根据靖煤集团与本公司签订的《股权托管协议》，靖煤集团将其所持伊犁公司、

甘肃能源、金远煤业、景泰煤业、平山湖煤业股权委托给乙方管理和行使。同时

为规避潜在的同业竞争，靖煤集团承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将上述股权转

让给本公司或作进一步的处置：

1

、在伊犁公司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或本公司认可的适当时机，则甲方应将

所持伊犁资源全部股权以经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的评估

价格转让给本公司。

2

、在其他四家公司一期工程分别竣工验收及达产或本公司认可的适当时

机，若该四家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则甲方应将所持该四家公司的全

部股权以经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的评估价格转让给本公

司；否则，依法转让给上述四家公司的其他股东。

满足明

确条件

或经本

公司认

可后实

施

托管公

司未盈

利或投

产。未

达履行

条件

以上承诺内容详见公司于2012年8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

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二、经核查，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股东、关联方和公司出具承诺均有明确的履约时限和履行条件，

不存在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

及履行》要求的承诺，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公司以及股东、关联方历年来未出现违反其承诺的行

为。

特此公告。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14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G314BJ1005991

北京临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3.08%

股权

13233.34 13102.49

注册资本：

13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

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3024.0548

GR2014BJ1000048

(SW1402BJ00002)

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报废物资（废旧物资

I

段）

/ 20.7381

转让资产为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报废物资 （废

旧物资

I

段）

20.7381

GR2014BJ1000047

(SW1402BJ00003)

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报废物资 （废旧物

资

IV

段）

/ 7.4745

转让资产为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报废物资 （废

旧物资

IV

段）

10.8

GR2014BJ1000046

(SW1402BJ00004)

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报废物资 （其他废

旧物资）

/ 0.277

转让资产为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报废物资 （其

他废旧物资）

0.28

G314BJ1005990

哈尔滨东安志阳汽车电气有限公司

45%

股权

1635.93 353.99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开发、生产、销售汽车用电气产品及与汽车相关的零部件、石油

机械设备及配件，相关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159.3

GR2014BJ1000044

(SW1402BJ00001)

河北省高碑店市的三宗土地及房屋建构筑物

/ 286.61

转让资产为中海实业公司拥有的河北省高碑店市的三宗土地及房屋建构筑物

286.61

G314BJ1005989

北京华腾兴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90%

股权

648.97 571.44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物业管理。

514.296

XZ1402BJ02717

山东三元乳业有限公司

2

台燃煤蒸汽锅炉

38.75 38.75

山东三元乳业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

2

台燃煤蒸汽锅炉对外进行转让。

38.75

G314BJ1005966-2

山东京能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100%

股权

13696.9 10538.53

注册资本：

48400

万元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生物质发电、电力生产及销售（有效期至

2028.9.22

）。 一般经

营项目：电力项目开发、国家规定的其他生物质资源利用及开发、电力技术改造咨询、科技

产品推广应用；灰渣综合开发利用（须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9500

G314BJ1005967-2

北京百年树人远程教育有限公司

26%

股权

8965.23 8398.94

注册资本：

105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技术培训；教育咨询；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2074.54

G314BJ1005988

北京锦绣大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5.46%

股权

（

2000

万股股份）

/ 23424

注册资本：

366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接普通货物运输等。 一般经营项目：农作物及花卉种植、销

售；水产品养殖、销售等。

2000

GR2014BJ1000032

(SW1401BJ00026)

天津市南开区城厢东路与鼓楼东街交口西北侧

城厢嘉园

29-2

号楼

/ 1016.0

转让资产为上海通达房地产有限公司拥有的天津市南开区城厢东路与鼓楼东街交口西北

侧城厢嘉园

29-2

号楼

1016.0

XZ1401BJ02708

北京北人富士印刷机械有限公司机器设备一批

/ 121.6544

北京北人富士印刷机械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机器设备一批对外转让

121.6544

G314BJ1005986

北京雁栖舫宾馆整体产权

3885.91 2371.26

注册资本：

758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接待国内宾客食宿等。 一般经营项目：接待会议；销售新鲜水果

等。

4500

G314BJ1005987

博大汇升（天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8271.68 3021.68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以上经营范

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3021.68

G314BJ1005984

南京中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

746,

235,709.38

元债权

133471.77 58543.58

注册资本：

24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一般经营项目：无。

134912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

G314SH1007242

】 西安亘邦实业有限公司

23.57%

股权

6595.89 6595.89

注册资本：

6557.83

万元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研发、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机械设备销售；成套实验

设备、教学设备销售；房地产开发、销售；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以上经营范围均不含国家规定

的前置许可项目）

1780.0000

【

G313SH1007132-2

】

包头市时代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公司

34628.467512

万元债权

43085.45 2001.47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钢材、建材的销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

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42842.2715

【

G313SH1007020-4

】 上海申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0%

股权

1140.29 741.41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汽车出租、班车专线

298.8900

【

Q314SH1014418

】 乌鲁木齐天然沥青矿项目公司

51%

股权

-- --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矿业项目投资咨询、矿业技术服务

12369.0000

【

GR2014SH1000009

】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部分资产 （北海市四

川路西万安花园

12

套房产及

2

个车库）

-- --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314.9451

【

G314SH1007239

】

深圳市三九医药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7200

万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100%

）

959.59 891.01

注册资本：

17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

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892.0000

【

G313SH1007016-3

】 上海双树塑料厂

24.63%

产权

2013.92 1163.50

注册资本：

540.00

万元

经营范围

:SB

系列耐硫变换催化剂，聚乙烯醇醋酸乙烯系列粘合剂，导热油，工业清洗剂，脱硫

催化剂，砂轮片，杀车片，树脂胶木粉，树脂的加工、制造（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232.1300

【

G314SH1007240

】 上海外经贸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19%

股权

920.64 773.78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商务咨询、劳务服务（以上咨询均除经纪），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海员、凭许

可证经营），人才供求信息收集、整理、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推荐、人才招聘、人才派遣

（凭许可证经营）。【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147.0175

【

G314SH1007241

】

上海宝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5751

股 （占

总股本的

0.0079%

）

4.82 4.82

注册资本：

7244.92

万元

经营范围

:

软、硬件的开发建设；资产委托管理及经营；高科技投资；房地产业及相关项目的投

资；接受委托对企业进资产重组、股份制改造、兼并收购、企业形象策划（上述经营范围除专项

规定）。

4.8193

【

G313SH1007199-2

】

浙江华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

万股股份 （占

总股本的

0.33%

）

32522.38 8432.22

注册资本：

6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新型建筑材料项目的投资开发和经营，高薪技术产业的投资、开发，实业投资，建筑

装饰材料、五金交电、汽车配件、金属材料的销售。

25.0470

【

G314SH1007238

】

上海不夜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50

万股 （占总

股本的

0.8657%

）

-- --

注册资本：

5775.90

万元

经营范围

:

商业网点开发，商业开发，实业投资，百货，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化工原料（除危险

品），纺织原料，机电产品，建筑装潢材料，木材，水泥，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物业

管理，自有房屋租赁（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444.2800

【

G314SH1007237

】 上海华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5%

股权

75707.43 32036.54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配套工程建设管理，物业管理，营业房租赁，建筑装潢材料的

批售。

8009.1356

【

G314SH1007235

】

上海东上海国际文化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85.66%

股权

20437.06 -5002.09

注册资本：

6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国际文化交流，影视制作（凭许可证经营），承接各类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

外广告业务，实业投资、宾馆管理（不含经营），文化期刊、服装鞋帽、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的销

售，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0.0001

【

G314SH1007236

】 上海一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

股权

8741.38 673.60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67.3600

【

G314SH1007234

】 上海上水纯净水有限公司

100%

股权

1014.46 564.92

注册资本：

1075.00

万元

经营范围

:

纯净水生产、经销（限分支机构），管道敷设，饮用水设备及配件开发、制造及经销，清

洗服务，餐饮管理（不含食品生产和经营），家用电器，日用百货，食用农产品（限水果、南北干

货），鲜花，服装，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预

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含冷冻冷藏）、散装食品（直接入口食品，不含熟食卤味）、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564.9208

【

G314SH1007233

】 世纪联融控股有限公司

29.41%

股权

15810.99 8563.63

注册资本：

68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资产受托管理，资本运营策划，投资咨询，国内贸易（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

许可证经营）

2518.7152

【

GR2014SH1000004

】

北京鑫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

（北京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

9

层

1

单元

907

室）

-- --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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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

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www.cbex.com.cn，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010-66295546� �北交所驻沪办事

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021-6121301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海通证券大厦3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杨先生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民营业务服务电话：010-51917888-395、13301153185任先生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2014年2月14日

【

GR2014SH1000007

】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澳

门路

356

号

(

三维大厦

)503

室）

-- --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235.1500

【

GR2014SH1000008

】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澳

门路

356

号

(

三维大厦

)504

室）

-- --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232.2200

【

GR2014SH1000006

】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澳

门路

356

号

(

三维大厦

)502

室）

-- --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214.6200

【

G314SH1007231

】

上海众弘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转

让方对上海众弘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99,

794.537369

万元债权

233746.88 19080.03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除经纪），会务服务，酒店管理，展览

展示服务，室内外装饰工程，建筑工程（工程类项目凭许可资质经营），机电产品、建筑材料

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222405.3063

【

G314SH1007230

】 上海中药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30.2%

股权

4635.92 3950.08

注册资本：

1661.00

万元

经营范围

:

中药制药工程及相关新技术的研究与成果转化， 保健食品的开发研究及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中药提取车间（凭药品生

产许可证经营）。（企业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1193.5041

【

G314SH1007232

】

河南华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17%

股权及

16291.805541

万元债权

68545.00 417.36

注册资本：

8018.17

万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经营（凭资质证经营）；销售：装饰材料，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易燃易

爆及危险化学品除外），通讯设备（无线电管制器材除外），木材，玻璃，摩托车，橡胶制品，矿

产品（矿产品除外），建筑材料、办公机具、机电产品、农用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磨料磨具、

建筑材料。

16396.8565

【

TR2014SH1000050

】 嘉行公路锦洋华园十八套商铺

-- --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3981.8700

【

G314SH1007228

】 益新国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

股权

5918.39 5918.39

注册资本：

68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医药企业和药品的审批咨询，医药产品的研发，医药产品信息咨询，前临床试验的

咨询、科技咨询、贸易信息咨询，医药产业软件的开发、制作及销售自产产品（以上所有经营

范围除医疗诊断），

I

类医疗器械的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有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

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1700.0000

【

G313SH1007157-2

】 江西永盛矿冶股份有限公司

10%

股权

129593.51 38744.57

注册资本：

1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金属钒、锰冶炼加工、销售有色金属（除钨、锡、锑）生产销售

/

钢材销售

/

进出口贸易

（以上项目涉及前置许可和国家专有项目的除外）

5310.0000

【

G314SH1007229

】 上海绿视界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30%

股权

82.64 79.31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建筑科技、节能、环保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

发、物业管理，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23.7916

【

G314SH1007225

】 南京港宁置业有限公司

60%

股权

194671.29 194671.09

注册资本：

171079.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一般经营项目：房屋租赁

;

物业管理

;

实业投资及咨

询服务

116802.6549

【

G314SH1007226

】 南京立方置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90231.85 90230.03

注册资本：

41388.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商业经营管理；房屋租赁

;

物业管理

;

实业投资及咨询

90230.0300

【

Q314SH1014417

】 宁波岳林大酒店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大型餐饮：正餐服务（筹建）（有效期至

2014

年

3

月

4

日）。一般经营项

目：无

***

20000.0000

【

G314SH1007224

】 南京龙江湾置业有限公司

60%

股权

150002.27 150002.07

注册资本：

123993.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一般经营项目：房屋租赁

;

物业管理

;

实业投资及咨

询服务

90001.2424

【

GR2014SH1000003

】

上海华源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彰武路

49

号一层住宅店铺房

-

商铺）

-- --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775.0000

【

G314SH1007223

】

内蒙古中冶德邦置业有限公司

25%

股权及转

让方对标的企业

1437.841021

万元债权

109983.44 15645.22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材、装饰材料的销售；房地产

咨询。（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经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5707.0710

【

G314SH1007222

】

BloomWayAssetsInc.100%

股权

202210.22 202204.12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

投资控股

165267.5529

【

G313SH1007015-3

】

资源县广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

8136.66

万元债权

9004.54 867.88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水力发电（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9007.1800

【

GR2014SH1000005

】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澳

门路

356

号

(

三维大厦

)501

室）

-- --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231.730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证券代码：002051� � �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2014－005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和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

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京证监发[2014]35

号）的相关规定及要求，对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现

将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2010年1月19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团"）承诺在与中工国际

之间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依据定价公平、公允、市场化的原则，严格遵循、执行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的要求，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关于保证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2010年1月19日，国机集团承诺在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与中工国际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

方面继续保持相互独立。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关于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资产划转的承诺

2010年1月19日，国机集团同意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农机总公司"）部分资

产无偿划转给北京华隆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隆"）。在资产划转完成后，北京华隆继续履行和承担

中农机总公司原与划转资产有关的全部义务和责任。

2010年6月10日，国机集团及北京华隆在上述承诺的基础上，就债权债务剥离进一步承诺：如中农机总

公司相关债务到期且债权人提出有效请求时，北京华隆将立即按中农机总公司的要求履行偿还义务。建立

由中农机总公司、国机集团及北京华隆共同管理的专项资金账户，保证共管账户资金余额在有效期限内不

低于未获得债权人同意的债务总金额的50%。对不同意债务转移且提出有效债权请求的，按照中农机总公

司的指令由该账户偿还债务。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履行了上述承诺。

四、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2012年10月30日， 为避免中工国际与国机集团及其关联人之间在工程承包业务领域可能存在的潜在

同业竞争，国机集团承诺：

1、国机集团计划未来在条件成熟时，根据现有工程承包业务板块所属子公司各自核心业务领域进行

整合，并承诺除现有工程承包板块所属子公司外不再新增其他从事工程承包业务的子企业。

2、国机集团将继续支持中工国际发展工程承包业务，承诺中工国际的业务不会因国机集团对其他工

程承包板块子公司实施整合而受到限制。

3、国机集团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行为规范，不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为避免未来可能存在的业务竞争，国机集团保证不通过任何机构及任何形式限制中工国际取得

工程承包项目。未来中工国际与国机集团或其关联人同时参与某项国际工程承包业务的投（议）标活动，

将遵循国际工程承包行业的管理制度和协调机制， 由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和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对工程承包企业的对外投标资格进行选择，经过商会资格预审的协调机制避免竞争性竞标。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履行了上述承诺。

五、关于公司与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之间金融业务相关事宜的承诺

2012年12月26日，针对中工国际与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之间金融业务相关

事宜，国机集团承诺：

1、国机集团基于加强集团内部资金的集中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构筑产融结合等考虑，设立财务

公司，作为中国银监会批准的经营存贷款业务的非银行性金融机构，为其下属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财务公

司已建立健全内部控制、财务会计等相关制度，其依法开展业务活动，运作情况良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在后续运营过程中，财务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运作，确

保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的相关金融业务的安全性；

2、国机集团将督促财务公司完善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在为集团控股上市公司（包括其控股子公司）提

供存、贷款等金融业务时，按照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签订相关协议，并约定以上市公司按照上市规则履行内

部审批程序作为协议生效要件；

3、国机集团将继续确保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并充分尊重上市公司的经营自主权，由上市公司根据相关

监管规定和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自主决策与财务公司之间的金融业务， 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履行了上述承诺。

截至公告之日，公司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002189� � � �股票简称：利达光电 编号：2014-003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利达光电"）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监管工作的通知》（上市一部函〔2014〕112

号）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历年来的承诺事项进行了检查。经自查，截至2013

年底和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亦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

期限而未履行承诺的情况。现将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履行承诺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发行上市时所作的承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007年1月15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及主要股东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向本

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具体内容为：本公司以及本公司除贵公司以外的其他子公司不会从事与

贵公司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并保证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贵公司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

动；本公司将不利用对贵公司的持股关系进行损害贵公司及贵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本公司将赔偿

贵公司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本公司确认并向贵公司声明，本公司在签署

本承诺函时，是代表本公司和控股下属企业签署的。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止目前，承诺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该事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二）公司股东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006年12月29日，公司股东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出具《不竞争承诺函》，具体内容为：本

公司未（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除外）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今后本

公司亦将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与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本公司若违反上

述承诺，则因此而取得的相关收益将全部归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若给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造成损

失，将给予足额赔偿。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止目前，承诺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该事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三）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发行股票过程中做出的特殊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承诺：在利达光电发行上市后，若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与河

南南方辉煌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两家合资公司光学引擎项目发展成熟，且利达光电提出要求，南方工业集团公

司将择机通过合适方式将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与河南南方辉煌图像技术有限公司股权 （或相关资

产）注入利达光电，以促进利达光电进一步发展。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下属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与美国Syntax-Briilian公司合资成立了河南南方辉煌图像技

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微显示投影系统用LCoS光学引擎及其他图像信息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应

用于数字高清大屏幕投影电视机。随着液晶电视技术的快速发展，液晶电视得到了快速普及，数字高清大屏

幕投影电视机已经被市场淘汰，河南南方辉煌图像技术有限公司已经注销。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由于

业绩不佳，达不到股权（或相关资产）注入利达光电的条件，截止目前，无法注入上市公司，承诺人未发生违

反承诺的情况。

二、公司2012-2014年股东回报规划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公司2012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2年-2014年）〉的议案》，公司承诺：1、公司可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

利。2、未来三年内，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分红为主进行分配利润，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制度的

有关规定和条件下，在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原则上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且最近三年公司

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3、在符合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

未来三年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状况提议公司

进行中期现金分配。

承诺期限： 2012年-2014年

截止目前，公司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等相关主体未出现超过履行期限未履行承

诺的情形，也不存在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要求的承诺事项。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000810� � � �证券简称：华润锦华 公告编号：2014－02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股东等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有关工作的通知》，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对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华润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纺织"）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华

润总公司历年来的承诺及履行工作进行自查梳理。经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不存在

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要求的承诺，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现将公司及控股股东截止2013年底履行的承诺事项的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作出的承诺事项及其履行情况

⑴提起股权分置改革的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作出最低法定承

诺。⑵华润纺织额外承诺：如果本公司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执行对价安排，或者没有

书面同意参加本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为保证本公司股改工作的顺利进行，华润纺织承诺对其应向上市公

司赠送的现金对价先行垫付。代为垫付后，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华润纺织偿

还代为垫付的对价，或取得华润纺织的同意。

该部分非流通股东履行承诺后，已分别于2007年11月29日，2008年12月16日实现解除限售。2009年12月

2日，本公司股东华润纺织严格履行承诺后，其限售股份第三次解除限售。至此，公司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

分置改革过程中作出的承诺事项已全部履行完毕。

二、除上述承诺外，本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未在指定报刊及网站上刊登任何承诺事项。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并检查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履行相关承诺的情况，及时履行持续信

息披露义务，以维护公司、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特此公告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项目名称：昆山协孚人造皮有限公司20%股权增资

项目编号：P314SH10G1000� �项目类型：增资类 挂牌价格：人民币4275万元 净资产评估值：17100.00万元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美元69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氨基酸柔软皮革，工艺人革（PU/PVC）及其制品

和各类植绒及其制品；销售自产产品。

增资目标：引进战略投资者，使公司有充足的流动资金用于经营，增强公司整体实力和发展后劲，本次增资扩股拟将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690万美元元增资为862.5万美元。增资方应以标的公司经审计及评估的净

资产为依据，以不低于或等于公司每一美元注册资本所对应的净资产价值认缴公司本次新增的注册资本。详情请参见www.suaee.com或联系021-63410000*272�陈先生

证券代码：002521� � �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2014-005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实

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关于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本人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半年

内不转让；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

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家族成员李学峰夫妇、李安宗夫妇和李安东夫妇承诺：

本人将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包括但不限于独自经营、合资经营和拥有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

股票或权益）从事与股份公司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公司不为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承诺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激励计划获取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包括为其

贷款提供担保。

承诺时间：2013年4月26日。

承诺期限：自承诺日至激励计划实施完成。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承诺。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2月13日


